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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
审核函〔2020〕020096 号 
 

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

了审核，认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，请对以

下事项予以落实： 

1.根据发行人反馈意见回复，2018 年 7 月，发行人被哈尔

滨安龙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龙迪”）起诉外观设

计专利权侵权，要求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1,000 万

元。2019年 6月 23日，黑龙江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

判决，判决发行人停止侵害安龙迪外观专利权，并赔偿 500 万

元。2019 年 7 月 8 日，发行人提起上诉，同月，发行人向国家

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。2019 年 11 月 28 日，国家知识

产权局宣告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。2019 年年末，发行人未

对此项诉讼计提预计负债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被起诉后未及

时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说明未计提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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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披露截至目前的案件进展。 

请保荐人、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根据发行人反馈意见回复，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核心技

术尚未取得相关专利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披露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

马达铁芯项目正在申请专利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名

称、类型、以及最新进展；（2）披露反馈意见回复至今，天然

气喷射气轨总成项目涉及的相关技术是否已正式提交专利申请，

如是，请详细披露申请专利情况，如否，请披露未申请的原因，

是否有其他替代手段能保证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；（3）披

露本次募投项目涉及技术是否与行业中已申请的专利存在相同

或类似的情形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，如涉及对现有技术

的侵权，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请详细

披露未取得相关专利技术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；（4）结

合发行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涉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在专利及知

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的相关措施及内控制度的有效性，相关专

利的保护范围是否覆盖发行人全部产品，是否存在管理不到位

可能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，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根据发行人反馈意见回复，截至 2019 年末，发行人商

誉的账面价值为 1.59 亿元，系在 2018 年 8 月完成收购无锡微

研精密冲压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微研精密）100%股权时形成，

2019 年末，经测试，发行人认为不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微

研精密 2018年度、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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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,300.92 万元和 2,989.10 万元，承诺业

绩的完成率分别为 104.39%和 104.14%。 

请发行人结合微研精密经营状况、收购时评估情况、历年

减值测试预测业绩及实现情况、评估测试主要参数假设差异等

说明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，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否合理、谨

慎，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，回复内容需

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，并在回复内容披露后及时提交募集说明书（注册

稿）及相关文件，同时报送诚信记录核查表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0 年 8 月 4 日 


